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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西三川水表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对外担保的核查意见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作为江西三川水表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川股份”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行为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对三川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全资

子公司江西三川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川水务”）为其参股公司鹰潭市供

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鹰潭供水”）提供担保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

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三川股份全资子公司三川水务参股公司鹰潭供水新建夏埠水厂及综合调

度中心项目建设的需要，鹰潭供水拟以水费收费权质押方式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鹰潭分行申请 5,000 万元人民币的项目贷款，贷款期限为 7 年，贷款本

息分期偿还。根据贷款银行的要求，鹰潭供水的各股东将按所持股权比例履行相

关承诺义务，出具具有担保性质的承诺书。 

本次对外担保，以三川水务向贷款银行出具承诺书的方式进行，承诺书的具

体内容如下： 

1、还清银行贷款前，三川水务不以撤资和还款等方式调用鹰潭供水资金；

如项目偿债资金来源低于评估测算，三川水务不要求鹰潭供水分红； 

2、如鹰潭供水经营收益不足以归还到期贷款，三川水务同意与鹰潭供水其

他股东按出资比例筹集其他资金代为偿还； 

3、如项目建设出现超投资，三川水务同意与鹰潭供水其他股东按出资比例

补足超投资部分。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对上述担保事项进行了审议，并取得出席董事

会会议的全体董事（含全体独立董事）的一致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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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鹰潭市供水有限公司 

住所：鹰潭市胜利西路 112 号 

法定代表人：刘伟清 

注册资本：6,600.88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8 年 3 月 20 日 

经营范围：鹰潭市规划区内原水、自来水的生产、供应销售及城市供、排水

管网建设和经营。 

三川股份全资子公司三川水务持有鹰潭供水 46%股权，鹰潭供水是公司间接

参股公司。中国水业（香港）有限公司及鹰潭市供水公司分别持有鹰潭供水 51%

及 3%股份。 

鹰潭供水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序号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度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4 年 1－9 月 

1 资产总额(元） 267,086,967.85  439,575,742.12  

2 负债总额（元） 121,223,227.08 254,619,659.53 

3 银行贷款总额（元） 10,402,583.20  11,121,783.20  

4 流动负债总额（元） 89,463,039.89  195,488,654.22  

5 净资产（元） 145,863,740.77  161,991,352.64  

6 营业收入（元） 106,100,146.02  53,607,651.19  

7 利润总额（元） 50,044,803.96  21,754,098.30  

8 净利润（元） 38,065,288.48  16,385,814.35  

三、反担保情况及其他股东提供担保情况 

鹰潭供水向三川水务出具了《不可撤销反担保函》，主要内容为：鹰潭供水

保证按期完全履行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鹰潭分行签订的《固定资产借款

合同》所有义务和承担所有责任；如因鹰潭供水未及时履行《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而导致三川水务承担保证责任，鹰潭供水保证向三川水务支付由三川水务垫付的

全部款项、违约金以及自付款之日起的利息（利息额计算至实际支付日）、损失

及其他一切费用等（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等）；

鹰潭供水将按期向三川水务提供财务报表等文件资料，如鹰潭供水需实施可能影

响三川水务作为保证人利益的决策时（包括但不限于对外投资、担保、融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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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和权益的转让、赠与、出资、抵押、质押等），保证提前十天通知三川水务并

征得三川水务的书面同意。 

鹰潭供水由中国水业（香港）有限公司、江西三川水务有限公司、鹰潭市供

水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各股东分别持有鹰潭供水 51%、46%、3%的股权，根据

贷款银行的要求及鹰潭供水董事会决议，就上述项目贷款将由各股东共同按出资

比例履行承诺义务，因此本次对外担保公平、对等。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无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三川水务此次对外担保所涉及的贷款本金

数额为人民币 2,300万元。 

五、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本议案已经公司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与会董事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参股公司鹰潭供水目前经营状况良好、资金

充裕，具有偿还债务的能力，为满足其项目建设需要，公司同意全资子公司三川

水务为其提供担保，以保障子公司项目建设顺利开展。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参股公司鹰潭供水目前经营状况良好、资金

充裕，具有偿还债务的能力，为满足其项目建设需要，公司同意全资子公司三川

水务为其提供担保，以保障子公司项目建设顺利开展。本次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社会公众

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三川水务为参股子公司鹰潭供水提供担保，有利于鹰潭供水的可持续性发

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三川水务为鹰潭供水提供担保的行为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行为的通知》等有关规定。  

保荐机构对本次三川股份全资子公司为鹰潭供水提供担保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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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三川水表股份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对外担保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万峻 

 

                                      

罗军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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